温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温人社发〔2012〕42号
关于在全市非公企业单位中开展工程系列不具备规定学历人员晋升初级专业
技术资格考评结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适应我市工程技术事业发展的需要，经研究，决定在我市工程系列中继续开展不具备规定学历人员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评结合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和对象
凡在我市非公企业单位中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按国家现行评审政策不具备规定学历（是指达到学历而专业不符和学历没达到两种情况）的专业技术人员，均可按条件报名参加考评结合。

二、考评结合专业
机械、电器工程；建筑工程；交通工程；水利工程。
三、申报条件

㈠技术员：高中（含技校、职业高中）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3年以上，或初中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者，或具有建设企事业单位专业管理人员岗位资格证书，或参加省安全生产“三类人员”C类考试合格人员。

㈡助理工程师：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担任技术员职务4年以上，或初中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10年以上,或高中（含技校、职业高中）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8年以上，或中专毕业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6年以上，或大专毕业从事本专业4年以上,或本科毕业专业从事本专业2年以上者。
工作年限、任职时间和年龄要求计算至2012年12月底。

四、考试报名
凡符合申报条件者由本人提出申请，填写《温岭市工程系列不具备规定学历（专业）人员晋升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参加全市组织的考试，报名时须携带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1份、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证明（见附件2），以及提交2寸照片三张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报名时间：2012年7月30 日---8月3日。

报名地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行政中心623室  联系电话86222500）报名。

考试时间：具体培训、考试时间待报名结束后根据报名人员情况另行在温岭人才网上通知。
考试科目：《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两门课(凡参加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2011]99号文件规定培训的取得这两门课考试合格证书人员，免予这两门课培训和考试)。

五、申报评审

考试合格人员可申报参加相应级别、相应系列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材料请在2012年9月20日上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凡单位或他人为专业技术人员考评结合提供假证明、假材料的，给予单位和责任人通报批评，责任人若为专业技术人员的，3年内不准申报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附件：1、温岭市工程系列不具备规定学历（专业）人员晋升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

2、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附件1
温岭市工程系列不具备规定学历

（专业）人员晋升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
报考级别：                 专业：             编号：
	姓    名
	 
	性别
	 
	照片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何时毕业于何校何专业
	 

	参加工作时间
	 
	本专业工作年限
	 

	现职称及取得时间
	 
	联系电话
	 

	个人专业技术工作经历：

	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主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人事代理机构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2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证明
 
我单位            同志,累计从事          专业技术工作

共          年。

 
	起 止 年 月
	从事何种专业工作
	专业技术职务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在我单位工作期间，该同志遵纪守法，无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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